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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关于印发《上海理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毕业论文（设计）检查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各校外教学点：

经继续教育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现将《上海理

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设计）检查办法》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上海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24 年 10 月 12 日

上理工继教〔2024〕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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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

（设计）检查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和《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根据教育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行）》，特

制定《上海理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设计）检

查办法》。

第二条继续教育学院负责毕业论文（设计）检查的统筹

组织和监督，各校外教学点负责本教学点毕业论文（设计）

检查工作的具体实施。

第三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检查工

作应遵循严肃、客观、科学、认真原则，任何教学点和个人

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检查工作的正常进行，检查工作和检

查结果直接纳入当年度校外教学点考评指标。

第四条毕业论文（设计）检查工作分三阶段进行，分别

为：毕业论文全过程管理检查、毕业论文“双盲评审”、学

位论文全过程检查。

第二章毕业论文全过程管理检查

第五条毕业论文（设计）是对学生的知识结构及能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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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一次全面考核，是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

进行科学研究基本功的训练，对学生综合性实践能力和专业

素质进行全面考核的一个必要环节。

第六条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安排在培养计划的最后

一个学年，前一学期进行任务布置、确定导师、选择题目等

前期准备，后一学期进行课题设计、论文撰写、答辩与成绩

评定。毕业论文（设计）一般为 12 周。

第七条 毕业论文(设计)的选题、撰写基本要求、论文

工作进展、毕业论文（设计）的审阅、评阅和答辩等环节均

应按照《上海理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论文（设

计）管理办法》执行。

第八条 学生应严格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不得弄

虚作假，一经查实按照《上海理工大学学生纪律处分规定》、

《上海理工大学预防和处理学术不端和科研失信行为办

法》、《上海理工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实施细则

（试行）》的管理规定执行。

第三章 毕业论文（设计）“双盲评审”

第九条 继续教育学院在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前，按

随机原则，抽取部分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双盲”评审，“双

盲”评审专家由督导组专家组成。

第十条 专家组重点对论文选题意义、论文联系实际工

作、学术规范、格式规范等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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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专家评审意见分为“同意答辩”、“修改后答

辩”和“延期答辩”。对专家意见为“延期答辩”的毕业论

文，学院组织不少于三位专家进行复审，并给出最终评审意

见。

第十二条 “双盲”评审专家费用由各教学点根据本教

学点实际抽检人数支付。

第四章 学位论文全过程检查

第十三条 学位论文对学生所学专业知识掌握程度及应

用能力进行考查。学院成立学位论文专家组，负责学位论文

全过程检查相关工作。专家组由督导、各专业相关老师组成，

各专业分设组长一名，专家组由继续教育学院统一管理。

第十五条 学位论文全过程检查包含选题审查、开题检

查、中期检查、终稿评审、答辩检查等。

第十六条 学位论文选题审查工作由各专业专家组组长

负责，从专业角度对选题的范围、可行性、意义等展开审查。

第十七条 学位论文开题检查工作由督导组负责，主要

对开题报告、任务书展开详细检查。

第十八条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主要通过“双盲”评审进

行，由督导组通过对论文选题意义、论文联系实际工作、学

术规范、格式规范等进行检查。

第十九条 学位论文全部进行终稿评审，评审专家由学

位论文专家组专家担任。专家从选题意义、写作安排、逻辑



— 5 —

构建、专业能力、学术规范等“五要素”13 个观察点对学位

论文展开评审。

第二十条 专家评审意见分为“通过”和“不通过”。评

审结果为“不通过”的论文，给予一次修改机会，修改后再

次评审结果仍为“不通过”的，则学位论文评定为“不通过”。

评定结果为“不通过”的学位论文，学生可自行决定是否进

入毕业论文（设计）答辩环节。

第二十一条 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由教学点统一组织，学

院选派专家前往答辩现场聆听指导。答辩小组由三名相关专

业老师组成，设答辩组长一名。教学点在答辩前需将答辩组

相关信息提交学院。

第二十二条 学位论文复查专家费用由学校与各校外教

学点根据实际复查学生数支付。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上海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24 年 10 月 12 日

继续教育学院（办学拓展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12 日印发


